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104 年 8 月施政報告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以下簡稱本局）於 101 年 9 月 18 日由本府法規委員會與訴願審議委員會

合併成立，本局是市長、臺北市政府各級機關（構）之主要法 律幕僚機關，不僅提供各機關法

令、契約及訴訟上之法律諮詢意見，並負責市法規的統一解釋，同時肩負自治法規審議之品質

與流程之控管及擔任國家賠償案件審 議、訴願案件審議及採購申訴審議業務幕僚工作；另本局

尚負責本市消費者保護業務，此為本局在臺北市政府所擔任之角色。茲簡述本月重要之施政成

果如下： 

一、法制業務 

（一）法規整理 

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 

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 

開會次數 3 

審理情

形 

制（訂）

定 
0 

修正 15 

廢止 1 

合計 16 

法規名

稱 
修正 

1 「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2 「臺北市立殯儀館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第八條條文 

3 「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第九條條文 

4 「臺北市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管理自治條例」 

5 「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第十二條條文 

6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一條、第二條及第八條條文 

7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 

8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部分條文 

9 「臺北市補助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經費實施辦法」 

10 「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經費抵扣自來水費辦法」第五條條文 



11 「臺北市市民健康檢查及篩檢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九條條文 

12 「臺北市垃圾焚化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13 「臺北市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延用期間回饋補助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14 「臺北市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維護通道設置標準」 

15 「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修正為「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 

廢止 1 「臺北市政府臺北 e 大平臺使用服務辦法」 

1. 配合時代、環境之變遷及市政發展需要，訂定作業期程，積極協助各機關清查權管市

法規及行政規則，檢討整理不合時宜自治法規及行政規則，全面進行法規總體檢，以

落實依法行政。 

2. 檢討本市市法規及行政規則法制流程標準作業程序（SOP），並分別就本府及所屬各

機關辦理主管法規草案預告、自治條例制定（修正、廢止）、自 治規則訂定（修正、

廢止）及行政規則訂定（修正、停止適用）等法制作業增修簡明版作業流程圖，經提

市政會議備查後函發本府各機關並置於本局網站 SOP 專 區，以利市民瞭解及本府各

機關處理法制相關業務之參考，提升並確保法制作業品質。 

3. 建立網路法規資料庫，將本市法規及行政規則依法律位階分別整理，於臺北市法規查

詢系統增加法規種類或位階查詢功能，又增列權管機關名稱以對應 法規種類，以更簡

明之階層化檢索方式，提供現行市法規、行政規則及有關解釋函令等重要資料，並隨

時掌握法規異動發展，以利各界上網查詢。 

4. 依本府第 1830 次、第 1831 次、第 1835 次及第 1838 次市政會議市長裁示，凡是本府

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關法令，都要在 104 年 8 月 1 日 前置於本局網站之臺北市法規查詢

系統以供查詢。據此，本局於 104 年 4 月 13 日召開會議，請各局處依限於 104 年 6

月 30 日前提報權管法規資料。期間，積 極協助並彙整各局處提報資料，並於 104 年

7 月 14 日本府第 1844 次市政會議就前揭事項提出報告案，提醒各局處依限完成。截

至 104 年 7 月 31 日為止，各局處依限補報本局列管之行政規則總計 280 則，悉數

經本局協助檢視法制作業程序並上傳於本市法規查詢系統。另有關本府函釋部分，本

局已函請本府各機關於 9 月 30 日前協助配合清查其所為法令解釋，將 進一步規劃研

議本府各機關所為法令解釋納入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之可行性，以強化本府法令解釋

及諮詢意見之查詢功能。 

5. 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 

（1）104 年度 8 月份，法規委員會開會 3 次，審議通過之法規，計制(訂)0 種，修正

15 種，廢止 1 種，合計 16 種。 

（2）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統計如下表。 

（二）法令研究 



1. 加強專業知識及法令適用疑義研議，提供本府各機關法令適用諮詢意見，協助本府各

機關實踐依法行政，增進為民服務。 

2. 配合國家法制動態發展及政府再造推動方案，適時建議中央研修法令，辦理法制再造

業務。 

3. 擬具「本府各局處提供市議會及議員資料處理通則」（名稱嗣經修正為「本府各局處

提供市議會及議員資料處理指引」）並協助各局處重新檢視「正面表列不能提供資料

之類型項目」前開資料業經本局提報本府第 1834 次市政會議通過，經本府以 104 年 5

月 8 日府授秘機字第 10431079400 號函送貴會及於本局與秘書處網站上公布，並請本

府各局處應落實遵循。 

4. 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 

（1）104 年 8 月份，提供本府所屬各機關之法令疑義諮詢意見（包括法令疑義解釋、

巿民申請法令解釋案件及各單位契約審核等）及會簽案件共 258 件；處理 其他一般法

令案件（包括本巿巿法規發布、中央法令轉頒、本巿巿法規審議案）共 26 件；參與各

項法令適用研商會議（包括法規委員會議、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 會議及出席各單位

法令研商會議等）共 471 次。 

（2）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統計如下表。 

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統計 

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 

業務名稱 小計 總計  

法令問題研究 
法令疑義解釋 223 

258 

 

契約疑義協處 35  

其他一般法令案件 

本市單行法規公(發)布 5 

26 

 

中央法令轉頒 16  

本市法規審議 5  

各項法令適用研商會議 

本府法規委員會議 3 

471 

 

國家賠償委員會議 1  

出席各單位會議 467  

5. 研議精進本府法制人員管理制度及策劃建置本府訴訟 (含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 案件

管理系統。 

（三）法制教育宣導及研習交流 

1. 本局為增進同仁法學知能，自 97 年 12 月起辦理內部法制同仁讀書會，由本局同仁，

每月至少 1 次針對法學期刊雜誌刊登之相關法學議題提出報告並由與會同仁進行討



論。104 年 8 月讀書會，由法制同仁報告前任南非憲法法院大法官奧比‧薩克思(Albie 

Louis Sachs )所著「溫柔的復仇」，並就刑罰理論修復式正義之爭點及實務意見提出

討論。 

2. 為掌握最新行政法實務見解脈動，由法制同仁參與製作最高行政法院裁判要旨，104 年

8 月份彙整研析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4 月份裁判要旨，並將研析成果置於內部網頁供

同仁參考交流，建立組織學習及知識交流平臺，精進同仁法學知能。 

3. 104 年 5 月 14 日召開本府協助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推展「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專

案」會議，後續由本局協助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商借債務人記者會及說明會場

地，並於 104 年 8 月 1 日假士林區義信區民活動中心辦理第二場債務人說明會。 

4. 實施 104 年度執法及行政救濟案件效能訪問輔導計畫： 

(1)本局除賡續提供各機關法令解釋諮詢服務外，更化被動為主動，仿照英國倫敦之監

察官制度，實施本府各機關執法及行政救濟案件效能訪問輔導計畫。預先擬 訂重要議

題，實施執法效能評鑑，評估各機關實際執法狀況、能力及作法，並進行實地巡迴訪

問，互相溝通、交換實務經驗，針對不符行政效能、違反人權的法制作 業程序或本府

辦理行政救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者，輔導各機關改善，以提升本府各機關法

制作業品質及增進行政效能。 

(2)預計於 104 年 9 月完成本府一級機關及二級機關共 9 個機關之訪問輔導行程，本次

輔導項目包括國家賠償案件、行政救濟案件效能及政風項目。 

(3)104 年 8 月 6 日及 104 年 8 月 13 日分別召開本府環保局及民政局之訪問輔導會

議。 

二、訴願業務 

（一）訴願案件受理及辦結情形： 

1. 訴願案件收辦情形 

臺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訴願案件收辦統計表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 

收辦案件 辦理結果 作成訴願決定之進度 
正

在

辦

理

中

之

案

件 

總

計 

上

年

未

結 

本

年

收

案 

合

計 

駁回 

撤

銷 

撤

回 

移

文 

其

他 

合

計 

3

個

月

內

審

決 

百分

比 

3

至

5

個

月

內

審

決 

百

分

比 

逾

5

個

月

審

決 

小

計 

實

體 

程

序 



1435 332 1103 1100 814 548 266 49 147 89 1 863 863 100% 0 0% 0 335 

2. 訴願案件辦結情形 

訴願案件辦結統計表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 

類

別 

不受理 駁回 撤銷 

實質

撤銷

率 

小

計 

占前

一欄

位百

分比 

撤

回 

移

文 

其

他 

合

計 

件數 百分比 

件

數 

百分

比 

單

撤 

改

處 

另

處 

部

分

撤

銷 

速

為

處

分 

件

數 

百分

比 

不

受

理

總

件

數 

原

處

分

自

撤

不

受

理 

不受

理總

件數 

原處

分自

撤不

受理 

合

計 
266 73 30.8% 8.5% 548 63.5% 3 0 39 7 0 49 5.7% 14.2% 863 100.0% 147 89 1 1100 

社

會 
36 14 26.3% 10.2% 96 70.1% 0 0 4 1 0 5 3.6% 13.8% 137 15.9% 47 16 1 201 

財

稅 
17 11 18.5% 12.0% 72 78.3% 0 0 3 0 0 3 3.3% 15.3% 92 10.7% 11 6 0 109 

民

政 
4 0 25.0% 0.0% 12 75.0% 0 0 0 0 0 0 0.0% 0.0% 16 1.9% 3 0 0 19 

交

通 
11 1 57.9% 5.3% 8 42.1% 0 0 0 0 0 0 0.0% 5.3% 19 2.2% 12 2 0 33 

工

務 
20 4 38.5% 7.7% 31 59.6% 0 0 1 0 0 1 1.9% 9.6% 52 6.0% 1 3 0 56 

地

政 
36 3 50.0% 4.2% 34 47.2% 0 0 2 0 0 2 2.8% 7.0% 72 8.3% 4 1 0 77 

區

政 
1 0 50.0% 0.0% 1 50.0% 0 0 0 0 0 0 0.0% 0.0% 2 0.2% 0 0 0 2 

產

發 
7 2 36.8% 10.5% 9 47.4% 1 0 2 0 0 3 15.8% 26.3% 19 2.2% 2 3 0 24 

都

發 
42 9 32.6% 7.0% 71 55.0% 0 0 13 3 0 16 12.4% 19.4% 129 14.9% 43 31 0 203 



衛

生 
14 3 13.2% 2.8% 78 73.6% 1 0 11 2 0 14 13.2% 16.0% 106 12.3% 7 2 0 115 

教

育 
12 1 70.6% 5.9% 5 29.4% 0 0 0 0 0 0 0.0% 5.9% 17 2.0% 0 3 0 20 

勞

工 
7 1 41.2% 5.9% 10 58.8% 0 0 0 0 0 0 0.0% 5.9% 17 2.0% 6 7 0 30 

環

保 
30 17 23.8% 13.5% 92 73.0% 1 0 2 1 0 4 3.2% 16.7% 126 14.6% 8 2 0 136 

警

察 
16 4 47.1% 11.8% 18 52.9% 0 0 0 0 0 0 0.0% 11.8% 34 3.9% 1 2 0 37 

文

化 
6 1 60.0% 10.0% 3 30.0% 0 0 1 0 0 1 10.0% 20.0% 10 1.2% 1 1 0 12 

其

他 
7 2 46.7% 13.3% 8 53.3% 0 0 0 0 0 0 0.0% 13.3% 15 1.7% 1 10 0 26 

備

註 

一、 不受理總件數含「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件數。 

二、「實質撤銷率」即「訴願人勝訴率」係「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件數之

百分比加計「撤銷」百分比欄位內數字。 

3. 104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訴願決定件數為 863 件，提起行政訴訟件數為 105

件，占決定件數 12.2％；所決定之訴願案件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之結果請參閱下表。 

訴願案件收到法院裁判結果統計表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 

判決法院\項目 收到裁判件數 
裁判駁回 判決撤銷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地方法院 17 11 64.7% 6 35.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49 42 85.7% 7 14.3% 

最高行政法院 22 20 90.9% 2 9.1% 

備註：收到法院裁判件數包括 10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提起行政訴訟之案件。 

4. 全力落實訴願準司法化程序如陳述意見、言詞辯論、調查證據、勘驗及委員審查制度

等有關程序正義之保障，以擴大人民參與訴願程序，相關辦理情形統計如下表。 

辦理言詞辯論及陳述意見統計表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 



言詞辯論 陳述意見 

件數 人次 件數 人次 

59 292 22 74 

（二）訴願業務之宣導及服務 

1. 提供網站便捷ｅ化服務： 

（1）為方便訴願人提起相關訴願程序，保障其時效利益，本局網站提供線上聲明訴

願、線上申請閱卷、陳述意見及言詞辯論等多項資訊與查詢之服務。 

（2）本局並建置訴願決定書全文檢索系統，提供全文檢索各類型訴願案件，民眾、專

業人士或各機關得依其個別需求設定搜尋條件，以找尋參考案例，為全國訴願機關首

創的服務措施。 

2. 本局提供電話簡訊通知訴願案件進度服務，訴願人於提出訴願案件時得一併申請本項

服務，透過簡訊發送作業，使當事人能即時知悉其案件辦理進度，為全國訴願機關首

創的服務措施。 104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提供本項服務之訴願案件計 225 件，簡

訊通知數計 977 通。 

3. 製作宣導廣播短劇：自 104 年 4 月 20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委請警察廣播電臺製作 6

則國台語廣播短劇，於全國治安交通網定時播放，提醒市民藉由訴願程序保障其應有

權益。 

4. 印製訴願宣導海報：104 年 6 月份印製訴願宣導海報計 2,500 張，並於 7 月份分送本

市各機關學校及各區公所、里辦公處張貼，藉以宣導訴願各項業務及服務，確保人民

合法權益。 

5. 車體宣導廣告：為宣導訴願業務，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為期 1 個月，

於大南客運公車路線製作 15 面車側宣導廣告。 

三、國家賠償業務 

（一）國家賠償事件審議 

1. 本府各單位員工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權

利，或市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損害人民生命、身 體或財產時，依法應

予賠償之案件，均依國家賠償法、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

理要點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與請求權人進行協議，並依法 對應負責任之人行使求償

權。 

2. 為使國家賠償事件處理程序更臻周延迅速，本局於 96 年 11 月設計「臺北市政府各機

關學校受理國家賠償事件拒絕賠償簽辦單」，臚列顯無賠償 責任或顯非賠償義務機關

等情形，以簡化國家賠償事件行政流程。又於 97 年 10 月修正「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

事件處理要點」（以下簡稱處理要點）第 7 點規定， 將各機關處理期間由 30 日修正



為 20 日，以提升行政效能，並將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賠會），改為

每月固定開會審議，以改善審議效率。復為積 極保障請求權人權利，參照行政程序法

第 128 條程序再開規定，於 99 年 8 月 23 日修正處理要點第 5 點，增列第 4 項，明定

國家賠償事件經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 償後，有發生新事實或新證據時，請求權人得申

請重新處理。另於 102 年 7 月 1 日修正「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求償權行使基準」

第 5 點及第 6 點規定，就公務 員如有重大過失致生國家賠償責任者，其求償金額，修

正為原則上由國賠會依個案情形衡酌之。為強化本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功

能，於 104 年 3 月 27 日修正處理要點第 2 點，明定府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人數從 7

人提高至 9 人，並改以公開遴選方式辦理委員之遴選。本局依前揭修正要點辦理府外

委員公開遴選作業 並於 6 月 24 日完成新任委員聘派事宜。 

3. 落實市民主義，請求權人得請求列席本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會議陳述意見，積

極保障市民之權益。 

（二）國家賠償事件審議成果 

1. 104 年 8 月份，召開 1 次國賠會議，累計受理件數計 76 件，有賠償責任並協議成立者

4 件。無賠償責任拒絕賠償者 9 件，拒絶賠償（損失補償）0 件；協議不成立 2 件；請

求權人和解撤回 4 件；其他 0 件。 

2. 104 年 8 月國家賠償事件分析比較表如下表。 

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情形分析比較表 

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 

開會次數 1 

受理件數 

舊受 新受 

39 37 

76 

拒絕賠償 
件數 9 

比率 47.37% 

拒絕賠償(損失補償) 

件數 0 

比率 0% 

金額 0 

和解撤回 
件數 4 

比率 21.05% 

有賠償責任協議成立 件數 4 



比率 21.05% 

金額 623,106 

有賠償責任協議不成立 
件數 2 

比率 10.53% 

不受理 
件數 0 

比率 0.00% 

解除列管 
件數 0 

比率 0.00% 

其他 
件數 0 

比率 0.00% 

本期已結案件數 19 

本期未結案件數 57 

四、消費者保護業務 

（一）消費者保護事件爭議處理 

臺北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受理申訴案件辦理情形 

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 

處理情形 
案件

數 

妥適處理(函請業者妥處、經業者覆知辦理情形、經主辦單位協調達成和解、由雙方自

行達成和解、撤案) 
68 

協商無結果(消保官協商不成) 126 

尚待處理(未結案件數) 143 

移送他縣市機關(屬於他縣市業務已函轉、屬於他目的事務管理機關業務已函轉) 1 

不受理(非消保法受理範圍已予以婉拒) 1 

其他 29 

合計 368 

 



臺北市政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受理調解案件辦理情形 

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 

辦理情形 案件數 

調解成立 11 

調解不成立 33 

不受理 0 

撤案 2 

移送 0 

未結案 90 

合計 136 

1. 本局消保官依消費者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處理消費者申訴案件、消費爭議調解委員負

責調解本市消費爭議調解申請案件，弭止消費糾紛，確保消費者權益。 

2. 消保官處理申訴案件成果： 

（1）104 年 8 月，消保官受理申訴案件合計 368 件。其中妥適處理 68 件，協商無結

果 126 件，移轉他縣市機關管轄 1 件，不受理 1 件，其他 29 件，尚待處理未結 143

件。 

（2）消保官受理申訴案件辦理情形如下表。 

3.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調解成果 

（1）104 年 8 月受理調解案件共計 136 件。其中調解成立 11 件，調解不成立 33 件，

不受理 0 件，撤案 2 件，移轉他縣市機關管轄 0 件，尚待處理未結 90 件。 

（2）104 年 8 月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受理調解案件辦理情形如下表。 

（二）消費者保護之行政監督執行績效 

1. 公布「無故不到場協商之被申訴企業經營者」提醒消費大眾注意：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8 月 31 日共公布「無故不到場協商之被申訴企業經營者」21 家(次)，提醒消費

大眾注意。 

2. 加強查核不良廠家 

（1）本局與本府教育局、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及臺北市區監理所成立聯合稽查小組，

於上半年至各學校、補習班、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幼兒園附近重要交通路口實施稽查

臨檢。總計進行路邊攔查 58 點次，攔查車輛 203 輛次，共計查獲違規車輛 14 輛，違

規率 7.45％，已於限期改善期限內改善完畢。 

（2）本局及臺北市動物保護處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 8 月 20 日止，查核一般寵物相

關業者及特定寵物業者是否無照繁殖買賣寄養，並配合動物保護法之修正，抽查市售

寵物食品。其中查獲「無照繁殖買賣寄養」者 3 件，均依照動物保護法第 25 條之 1 規

定裁罰，合計處罰鍰 17 萬 5,000 元整，並均限期令其改善；抽查市售寵物食品 50

件，13 件標示不符合規定，違規態樣以未標示保存方法占大宗（10 件）。此外，亦



發現店家以分裝方式販售寵物食品，本次抽查 3 件分裝包中，皆未標示完全，部分為

僅標示有效日期，部分為完全未標示，均依動物保護法第 29 條第 8 款規定限期令其改

善中，逾期未改善者，將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3）104 年商展不預警查核第 6 場「2015 台灣國際旅遊展」，本局會同本府觀光傳

播局、衛生局、產業發展局、教育局及本市商業處於 104 年 8 月 28 日及 8 月 31 日執

行聯合稽查，本局並派員至商展現場，發送消費者保護宣導文宣。 

（4）104 年商展不預警查核第 7 場「2015 第 8 屆台北健康產業博覽會」，本局會同

本府衛生局及本市商業處於 104 年 8 月 28 日及 8 月 31 日執行聯合稽查，查核業者使

用之訂購單、保證書及商品標示等。 

五、採購申訴審議業務 

（一）104 年 8 月處理爭議案件，依案件爭議途徑類型分析統計如下表。 

政府採購爭議案件受理情形分析統計 

自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 

爭議途徑類型 案件數 百分比 

申 訴 6 40.0% 

調 解 9 60.0 

爭議案件總數 15 100% 

（二）104 年 8 月處理爭議案件總數計 64 件，處理情形如下表。 

採購爭議案件處表(含 103 年以前處理中未結案件) 

自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 

處理情形 類型 案件數 

處理終結 

申訴 2 

調解 10 

合計 12 

處理中 

申訴 13 

調解 39 

合計 52 

爭議案件總數 64 

 


